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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證照考試暨財金專業競賽獎勵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1年 05月 30日系務會議訂定暨 101年 7月 11日(101)德財所通字第 003號公布 

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16日系務會議修訂暨 102年 11月 21日(102)德金通字第 005號公布 

中華民國 105年 06月 3日系務會議通過修訂暨 105年 9月 7日(105)德金通字第 001號公布 

中華民國 107年 04月 25日系務會議通過修訂暨 107年 11月 29日德金字第 1070013813號公布 

中華民國 108年 06月 18日系務會議通過修訂暨 108年 9 月 3 日德金字第 1080009884 號公布 

 

第一條（目的） 

本系為提高學生素質，爭取榮譽，特訂定「財務金融系證照考試暨財金專業競賽獎勵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獎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及參加財金專業競賽獲獎。 

第二條（對象與範圍） 

獎勵對象係指本系(科)在校學生為限。 

獎勵範圍如下: 

一、專業認證：通過本系學生專業認證課程實施要點附表一所規定之各類採認項目。 

二、競賽獲獎：參加校際各項財金專業競賽獲得名次者。 

在校之認定以證照生效日期為準。 

第三條（標準） 

取得專業認證證照者： 

一、學生取得證照後，應於證照生效日學期之次學期開學二週內，檢附證照正本及影本，

至財務金融系辦理認證，每張證照認證 1點，每累積 3點可獲獎勵金 500元。  

二、逾期認證不予受理。 

參加校際各項財金專業競賽獲獎者： 

一、團體獎：第一名 4,000元，第二名 3,000元，第三名 2,000元。 

二、個人獎：第一名 3,000元，第二名 2,000元，第三名 1,000元。 

第四條（表揚） 

接受獎勵之學生名單登載於本系網頁、公布欄或利用集會公開表揚。 

第五條（原則） 

本要點之獎勵金額，原則上得視每學年經費多寡彈性調整。 

第六條（實施與修訂）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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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種類 證照名稱 主辦單位 

證券 證券商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投信投顧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期貨商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股務人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票券商業務人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債券人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資產證券化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金融 銀行內部控制 台灣金融研訓院 

信託業業務人員 台灣金融研訓院 

理財規劃人員 台灣金融研訓院 

初階授信人員 台灣金融研訓院 

初階外匯人員 台灣金融研訓院 

進階授信人員 台灣金融研訓院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 台灣金融研訓院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 台灣金融研訓院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 台灣金融研訓院 

金融數位力知識檢定測驗  台灣金融研訓院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測驗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全民財經檢定 聯合報系經濟日報 

會計 會計丙級檢定(限入學後取得者) 勞動部 

會計乙級檢定 勞動部 

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ERP軟體應用師（財會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保險 風險管理基本能力測驗 台灣金融研訓院 

投資型保險業務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初級人身保險業務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財產保險業務員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個人風險管理師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企業風險管理師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人壽保險管理人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人壽保險核保人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人壽保險理賠人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人身保險業務員銷售外幣收付非投

資型保險商品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產物保險核保人員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學會 

產物保險理賠人員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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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精算師(產險、壽險、退休金) 中華民國精算師學會 

不動產 不動產估價師 考試院考選部 

地政士 考試院考選部 

不動產經紀人 考試院考選部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 內政部 

其它 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BI軟體應用師（商業智慧）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